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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云府行复〔2023〕1118 号

申请人：刘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人和派出所。

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方华公路 1333 号。

负责人：吴羽中，职务：所长。

第三人：厉某谭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22日作出的穗公云（人）

不罚决字〔2023〕XX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本案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，现已审

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云（人）不罚决字〔2023〕XX 号

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责令重新作出处罚。

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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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监控视频明显看到第三人拳头打在申请人脸上，行车记

录仪监控时间是在 2023 年 10 月 21 日 12 时 41 分，穗公云（人）

不罚决字〔2023〕XX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明确写到未发

现第三人殴打申请人，又写违法事情情节轻微，前后自相矛盾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2023 年 10 月 21 日 12 时 41 分许，申请人刘某报警称其在广

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局门口被一名板车司机厉某谭徒手殴打。经了

解，双方系因运输卸货及车辆通行问题发生口角纠纷，第三人厉

某谭在争吵过程中伸手指向申请人头面部，暂未见申请人有明显

伤势。

以上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、第三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视听

资料等证据证实，现有证据难以认定第三人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。

2023 年 10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未能达成协议。

2023 年 10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

罚法》第十九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对第三人厉某谭作出不予行

政处罚的决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一条规定，治安

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；其中警告、五百元

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派

出所就其没有处罚权的治安案件在调查后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

能否直接以公安派出所的名义作出不予处罚决定问题的答复》

（〔2012〕行他字第 7 号）明确规定，公安派出所对于在其法定

授权范围内的治安案件，有权作出处罚决定或者不予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系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设立的派出机构，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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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涉嫌殴打他人的第三人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，符合法律的规定。

程序方面，被申请人在申请人报案后，受理为行政案件展开调查，

在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后，告知了第三人有法定的救济途径，并依

法送达了申请人。

申请人以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、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行

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并依法重

新作出涉案行政决定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：“违

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：（一）

情节特别轻微的；……”本案中，第三人厉某谭因不满申请人刘

某在未卸货完毕的情况下径直离开工地的行为，与其发生口角争

执。申请人称第三人在争吵过程中故意用拳头打其头部，该情况

与第三人、证人邱某章和沈某松的言辞存在矛盾，在场人员均陈

述第三人事发时系一边用手指着申请人一边骂，并无殴打行为。

经查行车记录仪，虽未见明显挥拳殴打动作，但现场记录第三人

在争吵中的伸手行为确有实际触碰申请人的头面部。被申请人认

为，综合在案证据，现无法认定第三人构成殴打申请人，本案未

达确实充分的处罚标准。虽第三人的行为确有不妥，但退一步而

言，即便构成违法行为，考虑事情起因、伤势后果等因素，本案

亦系情节特别轻微的，依法应当不予处罚。因此，申请人的复议

理由不成立，其复议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，事

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请复议

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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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没有提出书面意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 年 10 月 21 日，申请人报警称在广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局

（以下简称案涉地）门口因行车纠纷引起口角，后被第三人殴打，

被申请人民警到场后了解情况。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公云（人）

受案字〔2023〕XX 号《受案登记表》，决定受理案件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，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，

主要内容为：2023 年 10 月 21 日 12 时许，申请人在案涉地卸货

时，由于第三人一方的两台货车陷在坑里出不来，导致卸不了货，

申请人想着先出去加完油再回来卸货，但是申请人想开车离开时

第三人一方堵在工地门口不让申请人出去，申请人过去跟第三人

协商第三人也不理他，后申请人开车到工地门口时，第三人的车

辆也向着申请人车辆开过来，申请人下车与第三人争吵，期间第

三人一直用手对着申请人指指点点，中途想打申请人但被人拉开，

争吵过程中第三人用拳头打在申请人头部，被打后申请人就报警；

第三人也是去案涉地卸货的司机，不知道名字，见到可以认出；

申请人没有还手，对方用拳头打，没有使用工具；现场有监控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询问，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，

主要内容为：2023 年 10 月 21 日 12 时许，第三人在案涉地等卸

货时，由于第三人方的两台货车陷在工地无法卸货，要等挖机才

能将车开走，后第三人公司合作开吊机的师傅即申请人就想开车

离开，由于当时还没有卸完货，第三人公司的人员就拦着申请人

不让他开车离开，想让申请人卸完货再离开，但申请人不肯，第

三人方就堵着申请人不让其离开，申请人就下车骂人，第三人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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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骂人骂的很难听就过去让申请人不要骂人，申请人仍继续

骂人，第三人就用手指着申请人的脸部，申请人就说第三人动手

打了他，后来申请人打电话报警；第三人没有动手打申请人，是

申请人骂第三人，第三人用手指着申请人脸部申请人就说第三人

打他；申请人没有动手；现场有车辆监控录像；在派出所调解时，

双方调解不成功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对邱某章进行询问，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，

主要内容为：邱某章是广东省肇庆市某市某路某号某建材有限公

司的货车司机，负责每天运送管桩到案涉地；2023 年 10 月 21 日

12 时许，邱某章送货到案涉地，申请人系吊车司机，负责帮货车

司机卸货，当时申请人卸了两车后准备开车离开，但还没有把货

全部卸完，于是同事厉某谭用货车堵住申请人的吊车，后申请人

从车上下来跟第三人对骂，邱某章和工地其他人走过去劝架，第

三人一边用手指着申请人一边骂他，申请人被骂得退了几步然后

就打电话报警说第三人打他；邱某章和第三人是同事，负责运输

管桩，申请人是和邱某章公司合作的吊车司机，负责开吊车卸货；

第三人没有动手打或推申请人；申请人没有受伤；现场没有监控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对沈某松进行询问，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，

主要内容为：沈某松是案涉地工作区的保安，2023 年 10 月 21 日

12 时许，沈某松在保安亭看到一辆货车和一辆吊车堵住工地门

口，沈某松过去询问情况，看到申请人从吊车上下来对着第三人

骂，第三人也下车对骂，沈某松上前将他们拉开，现场其他几个

货车司机也过来帮忙劝架，第三人一边用手指着申请人一边骂，

骂着骂着申请人就打电话报警，说第三人用手打他；沈某松与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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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和第三人均无任何关系；第三人一直用手指指着申请人，没

有动手打或推申请人；申请人没有受伤；现场有监控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组织申请人、第三人进行调解，但调解不成

功。被申请人制作了穗公云（人）调解字〔2023〕XX 号《治安

调解协议书》，申请人、第三人均签名确认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公云（人）不罚决字〔2023〕XX 号

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查明 2023 年 10 月 21 日 12 时许，申

请人与第三人在广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局门口因行车纠纷发生口

角，经对违法人员及现场证人询问，暂未发现第三人有殴打申请

人行为，且违法事情情节轻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决定不予行政处罚，并于同日

直接送达第三人、申请人。

另查明，现场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，2023 年 10 月 21 日 12

时 41 分，一名灰色外套男子用手指着灰色短袖男子并靠近接触到

申请人头面部，后被现场其他人拉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22日作出的穗公云（人）

不罚决字〔2023〕XX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

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国务院

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

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。”第九十一条规定：

“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；其中警告、
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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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处罚具有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治

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、情

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”第十九条规定：“违反治安管理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：（一）情节特别轻微

的……”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

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

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

第九十五条规定：“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，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

同情况，分别作出以下处理：……（二）依法不予处罚的，或者

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作出不予处罚决定……”本案中，事发经

过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显示第三人有用手指着申请人并靠近申请

人的行为，但并无看出第三人有挥拳打申请人的动作，且被申请

人依职权对事发时在场的申请人、第三人以及证人分别进行询问

调查，除申请人自述第三人有用拳打申请人之外，其余证据均未

能证明第三人有殴打申请人的行为。故现有证据难以认定第三人

有殴打或者故意伤害申请人的违法事实，但第三人的行为确有不

当之处，被申请人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情节、性质等因素综合考虑，

作出穗公云（人）不罚决字〔2023〕XX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四条规定：“公

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，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

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

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”第九十七条规定：“公安机关应当向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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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，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；无法当

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，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。决定给予行

政拘留处罚的，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。有被侵害人的，

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。”第九十九条规定：

“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；

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”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21 日受理申请人的报案并进

行调查，经组织调解不成后，于 2023 年 10 月 22 日作出《不予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于同日送达第三人、申请人，符合上述规

定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云（人）不罚决字〔2023〕XX 号《不予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

抄告：广州市公安局。


